
囊财字【2020】264 号

关于开展 2020 年预算执行监督检查

工作的通知

十乡镇及各预算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财会监督的有关精

神，充分发挥财会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根据

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

知》（青财监字〔2020〕256 号）、《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

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补充通知》（青财监字〔2020〕1072

号）、《关于印发 2020 年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

要求》（玉财综字[2020]842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

特制定本方案。

一、检查时间和范围

（一）检查时间。12 与 1 日至 12 月 10 日。

（一）检查范围。各预算单位。

二、检查的重点内容



2020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三、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此次检查工作的领导和督促，县财政局成立预

算执行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乔 世 安 囊谦县财政局局长

副组长：布 才 仁 囊谦县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桑丁旺加 囊谦县财政局预算股负责人

措加卓玛 囊谦县财政局国库股负责人

四、检查要求

（一）增强监督意识，强化主体职责落实。财政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扎实履行财会监督主体责任，自觉将财

会监督融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提升监督效能。强化部门财务会计监管，开展自查的有

关部门单位要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按照会计监督的内容和

要求认真开展内部检查工作，加强评估，严格问题处理纠正，

有效完成部门自查并予以被告。

（二）依法履行职能,严格落实执法规程。财政部门要

按照财政监督法规,在检査取证、形成报告、检查审理、处

理处罚等方面严格履行执法检查程序。要严肃行政执法行为,

检查工作严格依据行政执法要求,严禁将执法监督检查全权

外包其他服务机构。要强化执法责任,切实加大对做假账、

假报表、骗取虚报冒领财政资金、私设“小金库”、挤占挪



用截留资金、偷漏税款等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力度.对涉及

问题的相关单位和个人也要按照有关法规予以问责。对需要

移交的事项,按照《财政监督检查案件移送办法》等相关规

定执行。

(三)严肃工作纪律,严守党纪党规底线。财政部门认真

贯彻学习贯彻党的各项法规和党纪,严格遵守“八项规定”

要求和监督检查工作纪律,做好查前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

强化领导责任,增强组织观念。同时,强化对检查工作中知悉

的国家秘蜜和被检查单位商业秘密的保密责任。加强对派出

检查工作组自身的监督管理,要设置检查组内监督员和财政

部门的总负责人,要完善监督检查工作制度,严格规范管理。

囊谦县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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